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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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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政府賬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七十一號報告書第3章 

香港警務處的行動裝備採購工作 

機電工程署的回應 

給機電工程署 

第3部分：警察車輛的採購 

10) 根據第3.17及3.18段，政府物流服務署於2016年3月批出供應129部大型警察客貨車的

合約(合約F)，費用為6,930萬元。車輛須分兩批交付，即於2017年6月和8月分別交

付66部和63部。然而，截至2017年9月為止，承辦商只交付了48部客貨車，而已交付

的客貨車又出現問題。在8份批予這名承辦商的採購車輛合約中，5份合約(包括合約

F)有車輛延遲交付的情況。截至2018年9月為止，承辦商已交付了124部客貨車，餘

下的5部客貨車因為有質量問題而被機電工程營運基金拒收。政府當局已採取/將採

取甚麼措施，確保承辦商有能力妥善履行獲批的多份政府合約？根據第3.20(a)段，

經機電工程營運基金重新檢查後，124部已交付的客貨車因可伸縮側梯損壞和防撞

桿有裂痕而需要修整。截至2018年10月為止，部分修整工作仍在進行中。政府當局

已採取/將採取甚麼行動加快修整工作？ 

 

 為了保障政府在已批出的多份政府合約上的權益，機電工程署已要求承辦商在每份

合約開始生效時，提交工程計劃，訂明各階段的主要生產及改裝活動，以便跟進承

辦商的表現。此外，機電工程署已進行定期實地視察及對樣本車輛在製造工場內進

行驗收測試，並在每輛車輛交付用戶部門前為其進行最後質量檢查。 

 

合約F的129輛大型警察客貨車已於2018年11月13日全部交付香港警務處。就延遲交

付車輛一事，機電工程署已行使合約條款向承辦商收取損害賠償，就每輛延遲交付

的車輛扣除最高可達車價10%的費用。 

 

為確保承辦商有能力妥善履行獲批的多份政府合約，機電工程署會與政府物流服務

署合作，引入額外的投標要求，例如增加合約按金、為分階段付款提供預繳款項保

證，以及為不同合約階段的認可成果制訂合適的付款時間表，以更好地保障政府的

權益。 

 

 至於124輛已交付的客貨車在保養期內被發現需要修整可伸縮側梯和防撞桿部件的

事宜1，機電工程署已制訂一個可盡量減少干擾用戶運作的工程計劃，以跟進修整進

                                                       
1 根據合約 F，在 129輛大型警察客貨車中，有 124輛被發現需要進行修整，其餘 5輛客貨車在交付

香港警務處時，已經在可伸縮側梯裝配了重新設計的套件，並採用新方法安裝防撞桿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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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截至2018年12月27日為止，已分別為124 和 90 輛客貨車完成可伸縮側梯和防

撞桿部件的修整工作。其餘34輛客貨車的防撞桿修整工作定於2019年1月底或之前完

成，機電工程署會繼續密切予以監察。根據合約，承辦商需糾正保養期內發現的任

何缺陷。機電工程署繼續嚴格執行合約條款處理該等缺陷。 

 

 

 


